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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東區東門國小 115年環境教育教師研習計畫 

 

一、緣起： 

  依據環境教育法第 19條規定，各級機關（構）、學校應每年辦理環境教育，

並鼓勵所屬人員參與環境教育相關研習，以提升環境素養與實踐能力。另依環境

教育法施行細則相關規定，學校應積極推動環境教育課程與活動，並強化教師之

專業知能，以落實環境教育之目標。 

二、辦理日期：115年 5月 20日，星期三下午 1:30-3:30。 

三、辦理地點：新竹市東門國小教師研習中心三樓。 

四、參加對象：本校全體教師。 

五、課程內容： 

115年 5月 20日（星期三） （教師研習中心三樓） 

時  間 內  容 講師 

13：15-13:30 報到 工作人員 

13:30-15:30 

主題：低碳飲食與健康生活 

☆ 節能減碳省錢妙方 

☆ 小心 !可怕人工添加物 

☆ 食品安全面面觀 

☆ 都是塑膠惹的禍 

☆ 如何健康好生活 

中華民國有機生活環境

教育推廣協會 

專任講師 胡弘明 

 

六、預期成效： 

 （一）提升本校教職員工環境教育的專業知能。 

   （二）培育具環境教育知能之學校師資，藉由教師的宣導與課程教授，增強學生

對環境教育重視。 

七、參加研習及工作人員依規給予公假登記，全程參加研習人員核發二小時環境教

育研習時數。 

 

   


